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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仲裁事业目前已进入“大发展”阶段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，法》于1995年正式实施以来，我国仲裁事业迅猛发展，仲裁制度以其公正、快捷、便民等特

点，逐步赢得了当事人的认可和青睐。 

据零点调查公司最新的研究表明，在解决企业经济纠纷方面，仲裁已超过诉讼，57.74％的企业在合同中选择通过仲裁来

解决经济纠纷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，中国仲裁事业目前已进入“大发展”阶段。  

我国仲裁事业为何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?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发展。广州仲裁委员会主任陈忠谦认为，在计划

经济体制之下，各行各业都由国家统一调配，经济活动少，而市场放开以后，经济活跃，经济纠纷也就相应增多，仲裁

作为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，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。 

陈忠谦说，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，这一地区的仲裁事业发展也就越迅速；一个行业发展越热，涉及这一行业的仲裁案

件也就越多。以广州房地产行业为例，广州的“房地产热”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，目前广州已有上千家房地产公

司，而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当中，房地产纠纷所占的比例高达七成。 

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，随着经济贸易的增长，各种各样的贸易争议随之产生。陈忠谦说，仲裁裁决具有域外法律效力，

是一种国际化的纠纷解决机制，因此国际贸易争议的解决通常都采用仲裁的方式，这也是仲裁事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

因所在。 

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薛云华认为，仲裁事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政府尤其是法院的支持。根据仲裁法规定，我国对承认和执

行仲裁裁决实行“双轨制”原则，法院对国内仲裁实行实体监督，有权撤消仲裁的裁决。但实际上，法院对仲裁的独立

性相当支持，对仲裁裁决一般只实行程序上的监督和审查，不轻易撤消仲裁裁决，在广州仲裁委今年审理的2500多个案

例当中，被撤消的还不到1％，这就大大提升了仲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。 

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伯侨认为，民间纠纷依靠仲裁解决，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趋势，因为仲裁自身所具有的独立、公

正、高效、轻松等优势能够适应现代人的需求。因为仲裁是一裁终局的，所以不会有上诉甚至更多的法律程序。一些企

业、单位选择仲裁，正是为了能让纠纷快速解决，不至于影响工作进程。此外，仲裁员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，且当

事人可以挑选仲裁员，其办案的公正陆逐渐被公众所认知。 

专家表示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内国际贸易的更加繁荣，仲裁事业在我国将会以更加蓬勃的姿态出观。  

走近仲裁员 

有没有想过审理案件的法官可以自愿挑选?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，但在仲裁制度里，当事人却可以选择仲裁员来审里自己

的纠纷案件。仲裁员队伍被看作是一个由法律精英人才组成的特殊“俱乐部”。 

“法官”仲裁员——由板着脸到“忍着性子” 

广州仲裁委员会是全国首批成立的仲裁机构之一，从1995年至今，仲裁员队伍已发展到400多人，由高级法官、知名律

师、法学教授以及工商、财经等领域的专家组成。 

曾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了27年的黄穗华去年退休后，被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聘请为仲裁员。她说，仲裁规则所赋予

的“八字方针”是独立、公正、高效、轻松，从法官到仲裁员，自己经历了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。 



黄穗华从去年9月起，已办理十几起仲裁案件。虽然都是审理案件，但这位“法官”仲裁员感受了另一种氛围。她说，以

前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时，身为法官“代表国家形象的威严”，身穿制服、举止严肃，但作为仲裁员，要强调亲和性，

着便装开庭，与当事人的接触也会变得更亲近。即便当事人的陈述冗长，她也会“忍着性子听他讲”。 

黄穗华说，单从办案本身来讲，仲裁员和法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，二者所依据的法律都是一样的，都要求公平与公正。

但是，仲裁也显示了与法院不一样的裁决风格。法官的工作重在判决，而仲裁员的工作则意在调解，广州仲裁委员会受

理的案件当中，有30％是以调解的方式解决。 

法官的权力来自国家强制力及法律的规定，而仲裁员的权力来自当事人的信任和授权，因此，权力源自于公众的仲裁

员，格外珍惜公众对仲裁制度的信赖，在把握公正的同时，对双方当事人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关注。 

“教授”仲裁员——“温文尔雅”的仲裁风格 

在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队伍当中，约占40％的是高校从事法律研究、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“教授”仲裁员。

暨南大学法学院李伯侨教授在8年前就受聘为第一批仲裁员。 

作为一名仲裁员，李伯侨办案时显示出“教授”个性中温文尔雅的一面。他常常以理性的态度充分聆听当事人的陈述，

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，作出合理的裁决。 

作为教授身兼仲裁员，李伯侨认为双重角色可以相互促进，相得益彰。他说，法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，仲裁工作

提供了实践的机会，审理案件的实例使授课更加生动，也受到学生的欢迎。办案时亲自到实地去调查取证，其中发现的

一些理论问题，更拓宽了研究领域。 

仲裁员都是从专家中产生，他们在处理仲裁案件方面大多胜任有余，同时对于学识、能力和经验的不断；提高孜孜以

求，他们努力追求德行的完美，为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  

“律师”仲裁员——激烈辩论“锋芒不减” 

律师在法庭上是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，为当事人辩护；作为一名仲裁员，则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裁决，那么，

“律师”仲裁员能否适应这一角色的转换呢? 

按照仲裁规则，双方当事人应各挑选一位仲裁员，再共同推选一位首席仲裁员，若双方不能达成共识；则由仲裁委员会

指定一位首席仲裁员，最后的裁决结果以3位仲裁员当中占多数的意见为准。已有5年仲裁工作经验的广大律师事务所律

师薛云华说，和律师一样，仲裁员虽然也有可能是其中一方当事人挑选出来的，但不同的是，仲裁员事先不允许和当事

人接触，也不允许偏袒任何一方，而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判断。 

薛云华说，不可避免的是，律师往往会把擅长辩论的风格带到仲裁当中来。虽然站在中立立场，但还是会围绕案件与其

他仲裁员进行激烈的争论，“尽量把问题讨论得透一点”。最后争执不下时，他们会将案件交给仲裁委员会的合议庭进

行合议。同时，在对待当事人的陈述上，他会迅速找到要害，然后用一些总结性的语言来简化当事人的陈述，以免当事

人将同一个观点重复多次。 

在薛云华看来，他对仲裁员这一角色不仅感到光荣，更有另一种满足感。在法庭上，律师的辩论常常会被法官打断，但

在仲裁庭上，作为仲裁员的他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也会给双方当事人充分辩论的空间。他说，这也是一个极好的

观摩机会，他从中可以总结出双方辩术的优劣，以便于自己再次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时更好地表达。 

仲裁员获得的报酬并不高，薛云华说，他从事仲裁员工作，更多地是从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这个角度考虑。律师在其职

业行为当中，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合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，但是一旦开始履行仲裁员义务，所谓的“经济人

假说”便不再适用，仲裁庭上的他必须完全抛开一己之私，将法律的公正作为自己惟一的信念。 

             －－摘自《中国审计报学习周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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